上海杉达学院双语教师教学工作管理暂行规定

2006年7月14日印发  杉达内(教)[2006]第6号 

第1条  双语教师的执教资格

教师必须具备所申请课程的专业学习经历与教学经历，符合双语教学要求，经学校组织的试讲合格即取得双语授课资格。

第二条 双语教师的义务和职责

1、选定符合教学要求的原版教材进行教学，同时确定一本中文参考书；教学可以在CET-4合格率为60％左右的班级里实施；

2、外语讲课率必须达到50％以上，用外语批改作业。做好各种教学文件，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；

3、每学期所在院系组织学生座谈会，听取有关人员意见，不断提高双语课的教学水平。

第三条 双语教师的考核标准

1、教师开设的双语教学课程必须使用外文版教材，保证学生人手一册；

2、教师需外语板书/PPT；

3、用外语讲授课程的时间不少于该课程总授课时间的50％；

4、在课堂上能用英语实施教学互动；

5、所授课程布置书面作业及考试命题须全外文。

第四条 双语教师的考核办法

1、院系应建立双语教师的业务档案，按学期收取双语教师递交的各种业务材料（备课、学生信息反馈、听课记录等），并对是否符合第三条的考核标准作出评价；

2、由校学术委员会指定的三名或以上专家在每学期第16个教学周以前完成对双语教师业务综合考评，合格者在本学期末发给双语教学工作量津贴，津贴标准为： 

第一次经考核合格者按（0.3*实际教学学时数）计；

第二次起经考核合格者按（0.5*实际教学学时数）计；

第五条 双语教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养

1、双语教师必须坚持学习；明确进修计划，经常阅读有关国外专业刊物；

2、学校优先安排双语教师参加国内外有关的进修培训（包括高一层次的培养）；

3、学校每年组织一次双语教学研讨会，双语教师必须一年提交一篇教学论文。

本细则经校长批准后自2006年秋季起试行，本规定的解释权属上海杉达学院校部。

附件：上海杉达学院使用双语教学课程考核表
上海杉达学院使用双语教学课程考核表

（200  ――200  学年第  学期）

	教师姓名
	
	职称
	
	所在院系
	

	授课班级
	
	课程名称/代码
	
	任教情况
	第一次 □    第三次 □

第二次 □    第四次 □

	采用的原版/引进版教材名称、出版商及出版年月
	

	考

核

内

容


	1、 指定学生用书必须为外文版教材（注：可补充相应中文参考书目，但应由学生自己决定是否购买）
	符合    □

不符    □

	
	2、 学生是否人手1册外文教材或讲义
	符合    □

不符    □

	
	3、 板书及PPT等必须全英文（注：为保证教学效果可适当加注少量中文，但必须在确保英文内容完整清晰的基础上）
	符合    □

不符    □

	
	4、 授课期间的相关作业必须全英文（注：教师布置的书面题目必须全英文，可适当进行口头中文解释，但不能进行书面中文解释；学生完成作业必须全英文，不能进行中文注释）
	符合    □

不符    □

	
	5、 在课堂上能用英语实施教学互动
	符合    □

不符    □

	
	6、 对学生的考核题目必须全英文
	符合    □

不符    □

	
	7、 课堂教学语言可中外双语结合,但其中用外语讲授的课时应占该课程课时50%以上
	符合    □

不符    □

	
	
	完全

同意
	同意
	一般
	不同意
	完全

不同意

	
	8、 语言规范,表达清晰 
	
	
	
	
	

	
	9、 重点突出,信息量适中
	
	
	
	
	

	
	10、教学形式灵活,课堂气氛活跃
	
	
	
	
	

	综合评价：



	综合评定
	合格   □
不合格 □
	评议人：

 年    月    日


